
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
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启事
 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试行办法》（桂政发 [2005]45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细则》（桂人发 [2006]22 号）的精神，经报自治区有关部门审核批准，我院决定于2011年6月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6名。为确保此次公开招聘工作顺利完成，特制定本启事。

一、招聘职位数
本次公开招聘人数共6人，具体职位：
1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职位2人：民俗学、民族文学、艺术学等专业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年龄在22-40周岁（1989年5月1日以后出生-1971年5月1日前出生）。

2、文化产业研究职位1人：文化产业研究专业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年龄在22-40周岁（1989年5月1日以后出生-1971年5月1日前出生）。

3、戏剧评论与研究职位1人；戏剧学、艺术人类学专业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年龄在22-40周岁（1989年5月1日以后出生-1971年5月1日前出生）。

4、文艺评论职位1人：文艺学专业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年龄在22-40周岁（1989年5月1日以后出生-1971年5月1日前出生）。

5、文艺政策研究职位1人：文艺学、汉语言文学专业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，年龄在22-40周岁（1989年5月1日以后出生-1971年5月1日前出生）。

二、应聘报名、资格审查
（一）有意应聘者可现场报名或邮寄材料报名：
1、现场报名时间：2011年5月23日至6月3日（周六、周日除外）上午9：00-12：00，地点：南宁市思贤路38号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502办公室。
2、邮寄报名地址：南宁市思贤路38号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办公室，邮编：530023，邮寄报名截止日期：2011年6月2日（以招考单位签收日期为准）。
（二）材料要求

1、有意应聘者填写《广西文化厅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》2份。
2、提供身份证、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复印件各2份，近期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。

3、硕士毕业论文和个人相关学术科研成果复印件。

（三）报考费用

报名费10元，面试费50元，共计60元。在招考单位进行考试资格认定后统一收取。

四、考试
（一）考试时间

2011年6月20日上午8：30开始。

（二）考试办法

本次公开招聘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进行。面试内容包括考生综合素质和应聘岗位专业知识测试。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，60分为合格。面试结束后当场公布成绩。
五、考核、体检
（一）考核：按招聘岗位1:1.2的比例，根据面试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核人选。

（二）体检：组织考核合格者进行体检。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的体检标准及有关行业标准。

对入围人选体检或考核不合格的职位，可在报考同一职位的其他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

六、确定拟聘人选、公示
（一）确定拟聘人员：考试、考核、体检等项工作结束后,根据考试、考核、体检结果，择优确定拟聘人员。

（二）公示：拟聘人选确定后，在广西人事考试网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。

七、聘用、管理
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根据桂政发 [2005]45 号和桂人发 [2006]22 号文件规定及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报有关部门，审批结束，办理入编、聘用手续。新聘用人员的管理和待遇，按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有关文件执行。

      八、严肃纪律
      严格公开招聘纪律，对违规招聘的人员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，已聘用的人员，应当解除聘用合同，予以清退；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，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。

咨询电话：0771--- 5620143
附件：《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五月二十日
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民  族
	
	（贴照片处）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	本人身份
	
	

	参加工
作时间
	
	入党时间
	
	婚 否
	
	

	专业技
术职务
	
	有何特长
	
	

	外语水平
	
	计算机水平
	

	学 历
学 位
	全日制
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、专业和时间
	

	
	在 职
教 育
	
	毕业院校、专业和时间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现家庭住址及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报考单位
	
	报考职位
	

	个人
主要

简历
	

	奖惩
情况
	

	家庭主

要成员
	

	审核
意见
	



